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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各位會員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9月21 日
發文字號：106高建師鑑字第585號
速別：普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附件： 工作同意書
主旨：本會承攬「大林蒲、鳳鼻頭沿海六里地上物調查委託專業服務(開
     口契約)」案，徵求有意願參與該項工作之建築師報名參加，如
     說明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1、 本會於106年9月13日取得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旨揭工作，本工作有賴本會會員共同投入參與團隊作業。
2、 本案團隊工作人員約需20名，惟需參與本會「1030801高雄市石化氣爆受災戶損壞緊急補充鑑定案」之會員優先報名。
3、 有意願參與本案工作之會員，請填妥工作同意書，於106年9月27日前寄(送)達本會（額滿為止）。
4、 本案將於106年9月28日(四)上午10:00~12:00假本會大會議室召開工作內容說明會，請報名參加之建築師務必出席參加說明會，另亦歡迎未報名之會員到會場了解工作內容並提供寶貴意見。
 正本：各位會員

理事長  
           


工 作 同 意 書
一、本人同意參加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辦理「大林蒲、鳳鼻頭
    沿海六里地上物調查委託專業服務(開口契約)」之團隊作業。
二、本人願貢獻所學及專業經驗，公正客觀配合公會完成高雄市政府
   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所委託工作。
三、本人為公會履行契約所完成之著作，約定以公會為著作人，享有
    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。同意公會因履行契約所完成之著作，
    其著作財產權之全部於著作完成之同時移轉機關，由高雄市政府
   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取得永久無償利用權利。
四、本人同意接受公會之指派，執行該項工作若有重大過失以致影
    響公會形象時，願接受公會之處分。
五、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同意書。

　 此　　致
　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                    建築師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章)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 　月　 　日
 
